招标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概况
为满足未央区看守所在押人员日常食物供应，现采购一批食材。

[bookmark: bookmark38][bookmark: bookmark40][bookmark: bookmark37]二、采购内容
	类别
	序号
	食材名称
	规格/单位

	主食材
	1
	面
	25kg/袋

	
	2
	油
	16.3升/桶

	
	3
	米
	25kg/袋

	
	4
	纯牛奶
	16袋/箱，227克/袋

	叶菜类
	5
	大白菜
	kg

	
	6
	青菜
	kg

	
	7
	菠菜
	kg

	
	8
	韭菜
	kg

	
	9
	莲花白
	kg

	果菜
	10
	青椒
	kg

	
	11
	西葫芦
	kg

	
	12
	黄瓜
	kg

	根茎类
	13
	白萝卜
	kg

	
	14
	蒜薹
	kg

	
	15
	大头菜
	kg

	
	16
	冬瓜
	kg

	
	17
	生姜
	kg

	
	18
	大葱
	kg

	
	19
	大蒜
	kg

	
	20
	红萝卜
	kg

	
	21
	蒜苗
	kg

	
	22
	土豆
	kg

	
	23
	莲菜
	kg

	
	24
	菜花
	kg

	菌类
	25
	蘑菇
	kg

	肉蛋类
	26
	牛肉
	kg

	
	27
	猪肉
	kg

	
	28
	虾丸
	kg

	
	29
	鱼丸
	kg

	
	30
	鸡蛋
	kg

	干货类
	31
	木耳
	kg

	
	32
	粉条
	kg

	
	33
	海带
	kg

	豆制品
	34
	老豆腐
	kg

	
	35
	豆芽
	kg

	
	36
	腐竹
	kg

	
	37
	绿豆
	kg

	调料类
	38
	盐
	kg

	
	39
	味精
	kg

	
	40
	碱面
	kg

	
	41
	酱油
	kg

	
	42
	醋
	kg

	
	43
	豆瓣酱
	kg

	
	44
	混合调料
	kg



注：后期供货以甲方实际采购内容为主，报价执行统一价格，每月据实结算。供货时以每月25日当日甲方认可的政府指导价作为结算依据，个别产品和未列出产品价格浮动过大时，在不高于市场同期平均价格时以甲方最终确定的价格为准。否则，不予以结算。

1、 [bookmark: bookmark44][bookmark: bookmark41][bookmark: bookmark42]技术要求
1、质量要求：
（1）纯牛奶实际供货中可能涉及的预包装食品须为正规生产企业的产品。
（2）质量要求：大米：国标二等；包装袋上有注册商标，有检验合格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面粉：特制一等粉；包装袋上有注册商标，有检验合格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食用油：非转基因一级豆油；包装袋上有注册商标，有检验合格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2、包装要求
（1） 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必须是正规企业生产的品牌产品，产品包装须是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环保材料。
（2） 纯牛奶为独立包装，且产品包装上必须有完好的生产厂家、规格、出厂日期、质保期等有效信息。
3、配送要求：所供货物（叶菜类、根茎类、干货类、果菜、菌类、肉蛋类（鸡蛋除外）以及豆制品）每天配送一次；调料类、大米、面粉、油每两周配送一次（具体配送时间根据西安市未央区看守所要求进行确定）；纯牛奶及鸡蛋每周配送两次（具体配送时间根据西安市未央区看守所要求进行确定），供应商负责货物的运输配送，因运输装卸过程中造成的损耗（例如包装严重变形、破损、食品污染、变异等）、发现的破损、变异食品必须无条件一对一更换，否则采购人拒绝接收。
4、其他要求:
（1）本项目在押人员900人,供货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365天）。根据配送单和汇总单据实结算，每月结算一次，具体内容双方在合同中自行商议。
（2）统一执行单价包含了投标人为此项目所支付的一切费用（含原料、生产、税费、包装、运输等一切费用）。
（3）投标人应做出按照相关标准为在押人员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承诺，并在中标后切实履行该承诺。


2、 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及地点：
[bookmark: _Toc167714037][bookmark: _Toc167715234][bookmark: _Toc167712839]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365天）。
2、交货地点：采购方指定地点。
[bookmark: _Toc167714039][bookmark: _Toc167715236][bookmark: _Toc167712841]二、送  货：中标人负责每次订单所有货物的运输、保险。
[bookmark: _Toc167714040][bookmark: _Toc167715237][bookmark: _Toc167712842]三、付款方式：后期供货以甲方实际采购内容为主，报价执行统一价格，每月据实结算。供货时以每月25日当日甲方认可的政府指导价作为结算依据，个别产品和未列出产品价格浮动过大时，在不高于市场同期平均价格时以甲方最终确定的价格为准。否则，不予以结算。
[bookmark: _Toc167712843][bookmark: _Toc167714041][bookmark: _Toc167715238]四、验  收:
[bookmark: _Toc167714044][bookmark: _Toc167715241][bookmark: _Toc167712846][bookmark: _Toc167715242][bookmark: _Toc167712847][bookmark: _Toc167714045]1.1西安市未央区看守所负责货物的验收。
1.2若验收不合格，中标单位必须及时换货，保证使用单位的的正常使用，否则将终止其供货合同，并赔偿采购人的损失。
2、验收依据：
（1）合同文本及合同补充文件（条款）。 
（2）国家有关的验收标准及规范。
（3）招标文件。
（4）中标人的投标文件及食品检验报告单。
（5）生产厂家的企业资质、检验报告、货物的执行标准。
[bookmark: _Toc167712849][bookmark: _Toc167714047][bookmark: _Toc167715244][bookmark: _Toc167714051][bookmark: _Toc167715248][bookmark: _Toc167712853]五、质量保证：
[bookmark: _Toc167712856][bookmark: _Toc167715251][bookmark: _Toc167714054][bookmark: _Toc167715252][bookmark: _Toc167714055][bookmark: _Toc167712857]1、纯牛奶外包装完好无损、无杂质、无污染、商标图案清晰、有生产日期、无霉变情况，保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30个日历日）；食用油保质期不少于12个月；鸡蛋无破损、无明显质量问题、所供鸡蛋为三个日历日之内新鲜鸡蛋；大米、面粉、干货类、调味类保质期不少于6个月；蔬菜类须每天配送，因运输装卸过程中造成的损耗（例如包装严重变形、破损、食品污染、变异等）、发现的破损、变异食品必须无条件一对一更换，否则采购人拒绝接收。
2、保质期出现的质量问题由中标人负责解决并承担所有费用。
3、防疫要求
一、配送人员防疫要求
严格执行“绿码行、黄码管、红码禁”的标准，领取绿码且体温低于37.3℃的工作人员，方能参与配送服务。领取红码、黄码以及体温超过37.3℃的工作人员须按规定隔离。严格落实员工晨午检制度，每天应检测体温，体温正常(不超过37.3℃)，且无发热、感冒、咳嗽、呼吸道感染等疑似症状方可上岗工作。设立相对独立、通风良好的单独房间作为临时隔离点（区域），并配备口罩、消毒液、消毒工具等。
二、食品原料防疫要求
认真执行食品原料采购索证索票和进货査验记录制度，建立健全食品原料入出库台账。不得采购经营证照不全畜禽肉及来源不明的原料，禁止采购加工野生动物，禁止圈养及宰杀活禽。禽蛋等应单独存放，避免交叉污染。落实进货查验和索证索票。采购冷冻冷藏食品的，要查验供货者许可证、食品合格证明文件，留存每笔采购凭证。严禁采购、使用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严禁采购、使用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采购冷链食品的，还须于冷链食品到达本市行政区域前24小时，向目的地县级市场监管部门报备，写清提供者名称、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批号和供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查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合格证明》。实行统一配送经营方式的，及时查询、获取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或凭证。
三、清洁消毒防疫要求
加强环境卫生消杀工作。安排专人对食品处理区、就餐区及其他人员活动场所和相关物品定时清洁消毒。要按照《陕西省食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指引》要求，科学消毒，避免过度消杀，防止对食品产生二次污染。加强室内环境通风，密闭区域要正确使用空调等机械通风。
[bookmark: _Toc167712868][bookmark: _Toc167715263][bookmark: _Toc167714066][bookmark: _Toc167712869][bookmark: _Toc167715264][bookmark: _Toc167714067]六、合同实施：
[bookmark: _Toc167714068][bookmark: _Toc167715265][bookmark: _Toc167712870]1、中标人应在合同签订后7个日历日内安排人员与采购方就送货等工作进行安排。
2、若未能在交货期内完成合同规定的义务，由此对采购人造成的延误和一切损失，由中标人承担和赔偿。
七、违约责任：
1、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2、未按合同要求提供货物质量不能满足技术要求，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对供方违约行为进行追究，同时按《政府采购法》、《民法典》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bookmark: _GoBack]
